长春应化所联合培养研究生离所手续
	姓名
	
	学籍所在学校
	

	入所时间
	
	离所时间
	

	所内导师意见
	学位论文、实验室记录本、电子数据、文献资料、研究报告及科研用书等与科研归档有关的材料已上交课题组存档。  

签字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所长办公室安全负责人
	（门禁卡注销-综合办公楼403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财务室负责人
	（综合办公楼324） 

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网络中心负责人
	（网络与计算中心一楼108）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字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公共技术中心负责人
	（综合办公楼309）                  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食堂负责人
	（食堂一楼）                  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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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培养研究生离所前需填写发表成果统计表

请扫码右侧侧二维码填写；

《联合培养研究生科研工作总结报告或学位论文》
随离所手续一同交至教育处。
�














